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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导师周飞舟教授在本文的研究、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给予的悉心 指 导，有 关 礼 学 的

看法源于几年来在周老师门下学习的心得。王绍琛博士和陶楚歌博士就本文的 写 作 框 架 提

供了很好的建议；笔者在与安文研、王一鸽、傅春晖、凌鹏、付伟、秦鹏飞、李松涛、左雯敏、董旭

琛、余朋翰、杨帆、迟孟昕、樊仁敬等人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成伯清教 授 和 肖 瑛 教 授 在２０１７年

中国社会学年会上点评了此文；本文的一些想法源于王铭铭教授的课堂；《社会》的 匿 名 审 稿

人对本文的修改亦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摘　要：社会人类学对于礼与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常社会生 活 和 加

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因为研究所侧重的仪式过程激活了人在社会交 往 和 互

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通过对《礼 记·曲 礼》的 社 会 人 类 学 解 读，我 们 发 现，人

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这些基本要素，礼制结构内含复杂 的 人 伦

结构与天人关系，以及丰富的时间体验。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是 社 会 生 活

之神圣感的源泉，礼仪就是将人和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手段与过 程。这 种 尝

试性的解读意在将传统礼仪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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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社会科学一直以来执著于研究社会的结构，无论是功能的结构，抑
或是行动的结构。毫无疑问，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结构性的社会事实，
我们难以从纯粹个体主义或行为主义的角度对其做出解释。但同时，
社会学对结构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对结构中的人的意义感的探求。结构

与意义、制度与人心是社会学始终关注的经典话题。本文认为，在追问

结构与意义、制度与人心的问题时，另有一种社会人类学所代表的研究

取向，具体而言，就是关于礼或仪式的研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人

类学在研究宗教式行为时，均已经采用“仪式”一词，但在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观念里，中国的礼也可以纳入这一研究，而且“为了尊重拉德克

利夫－布朗的遗产，交互使用‘礼仪’、‘仪式’等不同词汇”（王铭铭，２００７：

２４６），本文亦取这一态度。
在有关仪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学者的

研究最具理论上的启发。特纳（２００６：１２８）发现，所谓社会的结构，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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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意义的仪式行为所构成，并且相对于维护结构的仪式，也必然还有

一种反结构的仪式，或者说仪式性的反结构。在特纳看来，他所研究的

文化具有一种紧张状态下的对立统一，因此，仪式也就具有在结构之中

反结构的特性。他用阈限与交融来表达这一过程，认为“交融有着无结

构的特点，代表着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结的‘即时性’”。特纳将日常生活

中业已成型的制度与正在交融、发生的仪式相对照，提醒我们结构背后

表达的是人的文化心态和情感诉求，结构通过仪式得以革命、创生与维

持。仪式过程不仅是边缘的反抗，同样也是对于主体结构的一种激活。
特纳的研究告诉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发生在仪式过程之中和主体与

外界的交融联通之中。换句话说，仪式之所以具有结构和反结构两面

的特性，正是因为仪式与意义紧密相连。
另一位人类学家道格拉斯（２００８：５）则发现禁忌对于文化的自我确

立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洁净与不洁的研究，她发现文明首先在于秩序

的确立，更明确地说就是分类系统的确立。而禁忌就是对于文明最重

要的守护，“禁忌是一个自发的编码实践，它会建立一套关于空间界限

的词汇以及一套物理的和口头的信号，为的是把一套脆弱的关系维持

在一起。如果这套编码没有得到敬重，它就会以某种危险相威胁”。道

格拉斯的研究让我们注意到，在文明的秩序结构中，禁忌是针对一种反

秩序的存在，当《圣经》说“不要ＸＸ”时，是对所有“要ＸＸ”的一 种 界 限

的规定，带有她有所说的原始宗教的畏惧。
而格尔茨（２００８：５３０）对文化的解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礼仪对于人

的生命与日常的情感意义。就像巴厘岛的斗鸡所展现的，人们虽然并

不会在仪式之后真正改变什么，但在这游戏中，那些男人似乎加深了对

自己生命的理解。“对巴厘人来说，出现在斗鸡现场和投身于斗鸡是一

种感情教育。人们在那得到的是他的文化的气质和个体的感知力清楚

地表现在一种集合的文本中的状态”。格尔茨（２００８：５２９）把仪式理解

成文本，认为这能突出仪式本来的特征：用感情去追求认知的目的。格

尔茨的研究告诉我们，认知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情感性的活动。
通过人类学家这些经典的仪式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的构

建意味着特定的分类秩序的确立，这一秩序本身具有伦理、道德与情感

的特定指向；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礼或仪式是创造和维持

这一过程的方式；礼或仪式与人的意义感紧密相连，在仪式中人通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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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情感与体验去认知自己所处的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并且形成自己

带有伦理与道 德 含 义 的 行 动。仪 式 的 作 用 就 在 于 激 活 或 点 醒 其 中 的

人，使其进入仪式状态。仪式本身最集中体现某一文明核心的文化或

宗教价值。通过对仪式的研究，能打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所谓的

结构的理 解，同 时 能 深 入 人 类 文 明 的 精 神 内 核。故 而 王 铭 铭（２００７：

２３８）特别提倡继承费孝通、李安宅等早期社会学家们对中国礼仪的研

究传统，他本人则“欲借‘礼仪’观念的思索，寻求中国式社会理论存在

的历史基础”。王铭铭还建议将中国传统礼仪纳入社会人类学的考察，
敦促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生活的结构与规范时，要深入理解人类生活

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尝试对《礼记·曲礼》进行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希望有所发现。

《礼记》是传统中国的重要典籍，自汉以来便是官学的经典之一，我们所

熟悉的“四书五经”便包括《礼 记》。《礼 记》相 传 是 出 于 孔 子 的 弟 子 之

手，朱熹（２００２）认为此书相当于《仪礼》的传书：“《仪礼》是经，《礼记》是
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
《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现在通行的《礼记》由
汉代戴圣编定，共有四十九篇，《曲礼》为其开首，分上下两篇。《曲礼》
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进入具体的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对这种偏重经典文本解释的研

究路径的合理性做一些说明。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领域里，中国的宗

教和礼仪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热门的研究话题。韦伯（２００４）在《中国的

宗教》中将儒教礼仪视为士人阶层的文化，民间的宗教与仪式则主要是

以道教为主的一些类似于巫术和习俗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将中国的

宗教或仪式生活分成精英与民众两部分的做法是海外汉学向来的研究

范式，早期一些人类学家也都倾向于把民间的宗教当成是原始的、巫术

的残余（王铭铭，２００５：１３５）。大体而言，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礼制与宗

教的研究是在同一个脉络里的，除了对礼仪的文本和实践的归纳和分

析，尤其是对道教等民间信仰的深入的经验调研，另外就是着力探讨正

统与地方性、精英与民间的差异及联系。荷兰学者高延（２０１４：８０）是最

早对于中国的宗教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所有的礼仪、习俗、宗
教和社会制度都是基于过去，体现着前代人的观念。所以，正确地理解

它们，古老的知识是必需的。正因如此，对于本书所要处理的礼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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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惯例与仪式，都尽可能地追溯其源头，例如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文献

中的相关描述”。高延的研究大量利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的文献，
在材料的运用上相当符合中国的经史传统的治学方式。在其系列著作

的前三卷中，作者利用《礼记》《仪礼》以及史书，非常细致地考察了中国

丧葬礼仪的细 节 与 历 史 中 的 实 际 情 况（Ｄｅ　Ｇｒｏｏｔ，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７）。
就对礼学经典材料的梳理的细致程度而言，至今尚无新的社会学和人

类学著作能超越这部著作。其实，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许多材料

就是取于高延。另一位后来者葛兰言同样受其影响，但对于中国礼仪

的许多方面持与其不同的看法。葛兰言（２００５）虽然也认为理解中国的

礼仪必须求助于传统经典文本，但他试图超越中国传统经学中的象征

式的解释方式和西方对《诗经》的文学解释方式，达到对《诗经》原意的

探求。在他看来，《诗经》中的节庆所表达的是上古时期人们日常生活

的社会现实，尤其展现出两性的社会关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高延

和葛兰言开启了有关中国宗教与礼仪研究的两种范式，前者强调民间

仪式是古典文化传统的实践，算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后者则认为中

国官方的礼仪也是生成于上古民间文化，可看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王铭铭，２００５：１４０）。不 过 相 同 的 是，他 们 的 研 究 都 充 分 重 视 经 典 文

本，只不过高延的研究在材料的解释上更偏重经史的文本原意，没有刻

意追求新的解释，而葛兰言则追求达到对《诗经》文本原意的理解。
可以说，后来的学 者，无 论 是 我 们 熟 悉 的 弗 里 德 曼 还 是 雷 德 菲 尔

德，都继续深化了这些早期学者的研究，而研究的重心始终围绕大传统

与小传统、正统与地方、整体性与区域性，以及仪式本身的象征性或社

会文化意义等话题展开。其实，一直以来，研究的困难也在于此，究竟

如何理解制度化的、文本化的礼仪与民间实践过程中礼仪的关系？官

方的文本究竟是对民间实践生活的“模仿”，还是民间实践生活是对官

方文本的践行？抑或说制度化的、文本化的礼制纯粹是权力的意识形

态的象征？对于这个问题的抽象论争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

所熟知的，《诗经》的《国风》部分据说是采诸国之风而成，而后来《诗经》
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各个区域的诗教的传统。所以，我们

不能用一种对立的视角去理解差异性，否则就难免会忽略官方与民间

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状况、机制及其合理性。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尤

其是以区域研究为基础的经验调研，或多或少总是会与历史文献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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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有所偏差。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历史学与人类学遭遇之后对这个

问题引起的进一步论争。１９８５年，华琛（２０１１）通过对华南地区天后信

仰和仪式的研究，提出所谓“神明的标准化”的论断，认为这是国家权力

扩张过程中对地方传统进行收编后再强行推广的结果。“标准化”的说

法在历史学、人类学和新清史界引起激烈的讨论，甚至到了２００７年还

有杂志组织专刊进行回应。在众多的相关讨论中，华南历史人类学派

的回应比较有代表性，科大卫和刘志伟（２００８）认为，与其说这是“标准

化”，不如说是“正统化”，是地方社会面对帝国教化推行时主动寻求的

身份认同。所以，这种“大一统”的观点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而不能

抽象地理解历史。研究者已经建立起一些理解正统与地方性关系的交

互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将制度化的、文本化的礼仪看成国家权力的意识

形态象征。
从广义的社会学方法论层面看，汉学有关中国宗教与仪式的研究

之所以对中国文化的一体与多元问题难以决断，亦是必然。费孝通、何
炳棣等国内老一辈学者对这个问题通常取“汉化”主义。毫无疑问，对

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如果不在方法论上给予说明，这种观点就会被认

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会被各种具体的经验研究推翻。局部的经验研

究具有的代表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难题，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所受到的批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的困难，都是

这一难题最经典的呈现。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有所推进，王铭铭

（２０１６）认为，社区本身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合一性，无论是在人与人、人

与物，还是人与神的关系上，一个具体的局部总是以力量巨大的宇宙观

为基础，总是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不断生成。这种文明化，以一化多的认

识避免和超越了大小传统对立化的认知方式。同样，研究者还从社会

科学的认知方式上对一体与多元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费

孝通思想的考察与继承，研究者指出，要超越局部与整体二元难题，首

先要明白每一个行动者的主体意识和心的自觉，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

对这个世界进行公开伦理化的宣称，由此可以推己及人地建构出一个

具有伦理意涵的社会文化世界（周飞舟，２０１７）。这样一来，社会将不再

是外在于个人的实在物，而本身就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结构

性关系。这些研究 其 实 都 发 现 以 往 的 研 究 过 分 地 把 社 会 当 成 物 来 考

察，要突破这种实证科学范式的某些误区，我们就需要重新回到文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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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范畴来理解，其中首要的一步就是必须把研究对象看成有充分

文化自觉的主体。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或

者历史研究考察不同文明或文化模式之间的传播、冲突、选择与交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经典文本甚至是哲学文本的研读，同经验研

究一道都是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或手段。正如高延以及中国社

会学和人类学的前辈李安宅所做过的努力，我们可以通过对经典文本

细致的梳 理 和 解 读 去 看 礼 所 包 含 的 物 质 的 和 精 神 的 文 化。李 安 宅

（２００５：５）通过对《仪礼》和《礼记》材料的整理，将一切材料穿插在文化

的“普遍型式”中。他的想法或许恰恰满足了弗里德曼当初希望从中国

研究中推出人类学一般理论的初衷，这也是社会科学一直以来的追求。
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提倡的，这种普遍主义的诉求只有在充分体认自己

和他人的文明 的 基 础 上 才 能 实 现。李 安 宅 的 研 究 因 为 太 反 感 国 粹 主

义，不免过于倾向用社会科学的现代范型去统摄礼学材料。所以，本文

希望通过回到传统的经学脉络里，能对这一经典文本的传统有更为深

入和贴近的理解，由此期望能更好地把握李安宅所说的文化的“型式”。
由此可见，回到中国的经典文本中是我们理解中国文明内在精神的第

一步。
本文希望在继承相关研究传统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能够进入中

国礼学的文化传统。通过对礼学本身的研读与探讨，加深我们对中国

传统礼仪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中国传统礼仪

实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与时间两个维度下的各个方面，此种礼

的视野所展现的是人生活的“社会—时间”结构。前者具体表现为所应

接的范围，包括人伦、鬼神与事变；而时间既指一天与一年之中人所要

顺应的外在时令，更指人之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时间。如果说礼是某

种结构，即一种生命性的结构，那么人就是这种结构的主体。礼的核心

精神正是体现在这些日常性的礼仪之中和人日常生活实践所形成的结

构与意义之中。传统学者一直强调的伦常日用的思想，与推己及人的

处世方法，其用意也在此。概括来说，礼的研究告诉我们，结构或制度

有其人心或人性的自然基础，结构与制度本身也不是死的存在物，而是

人在与其所处世界交往、互动中生成与持续的一些具有时间性的、动态

的关系，因而礼所表达的结构或制度恰恰体现了人心所能达到的最为

深远和广大的精神范围，具有其整全的宇宙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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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在节文：从礼文的否定形式与肯定形式谈起

本文通过对《曲礼》礼文的研究，首先发现，在这套看似高度繁密、
结构化和制度化的周礼体系里，人占有非常主体的地位。我们都知道，
否定形式的 表 达 常 常 比 肯 定 形 式 的 表 达 具 有 更 强 的 效 果，“不”“毋”
“非”并没有对具体的实践进行描述，并不是一种“是”的状态，但却以一

种强力的表达规定了实践自身的界限。《礼记·曲礼》第一条便是“毋

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说文解字》解“敬，肃也”，而“肃，持事

振敬也，战战兢兢也，古文肅从心从卪（节）”（许慎，１９６３：６５、１８８）说的

是人持事的状态。人与事相遇的诚实之境，关键在于从心之节制。在

《孝经》和《礼记·乐记》中，以肯定的表达说“礼，主敬也”，与此意思相

同。“毋不敬”的双重否定形式则有一种更强的规范意义。同时，如前

所述，被否定的部分具有危险或禁忌的特点，因为它们违反了既有规范

的神圣秩序。否定的形式更能突显不安的情绪，或者如人类学家所说

的畏惧的宗教情绪。
《曲礼》条文中 对 于 礼 的 规 范 与 禁 忌 的 原 则 性 界 定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条：（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２）修身践言，
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３）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
不闻往教；（４）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

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

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

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５）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

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

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是人之言行的依据和规范，用来决定和辨明亲疏、嫌疑、同异和

是非。要认同这些规范，行礼之人必须首先保持“敬”的态度，以确保进

入礼仪过程。因此，开篇两条特别指出，“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

哉”和“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对于第一条，朱熹

解释说，“毋不敬，是统言主宰处。俨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辞，敬者之

言。安民，敬者之效”（朱彬，２０１０：２），这是先说总纲，总括于敬的情绪

上。但是，此处既然以“毋不敬”开篇，就说明人在日常实践中有可能偏

离“敬”这一情感状态。因此，第二条则是说明如果偏离“敬”，人就会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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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规范的边缘，进入一种禁忌领域，这时，人一旦意识到就会感到不适

或恐惧。在这里，礼具有一种“提醒”或者令行礼者“自省”的功能，而这

些作用是通过敬畏的情绪起作用。
注家注《礼记》此条说到：“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敬之反

为敖，情之动为欲，志满则溢，乐极则反”（朱彬，２０１０：２）。只要稍微想

象一下“桀纣”以及“敖、欲、满、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负面象

征意义，读者就能理解内心持敬的古人若借此反躬自省，一定会其颡有

泚，如芒刺在背。现在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当听到或读到一些暗暗

点中自己处事或操行放荡、不严谨的话时，我们会深感羞愧，立马面红

耳赤。这说明，在生活实践中，人作为主体具有一种时刻反观自身的特

性。“敬”就是保持这种特性的一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哪些行为是

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人们在做法上可能难以区分，但在内心的深

层感受上则洞若观火。所以，宋明理学特别强调正心诚意和慎独，正是

为了发明本心。《大学》中有一段话：“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

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

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
何益矣”（朱熹，２０１０：７），说的正是是非判然于心，如闻恶臭即生厌恶，
见好色而心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是非的标准存于本心，在一

些状态下则心知其义，心有其感。本心能否发明，能否自省，这是礼所

关注的要害所在。
在儒家思想看来，人与人的差别更多地体现为做得到和做不到，君

子知行合一，小人容易偏离正道而行，但君子和小人对是非善恶的认识

并无本质差异。人的生活实践以及其中的情感都是类同的，这是人之

为人的共性。儒家思想中最基本两个概念———“性善”与“义内”———就

是对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论述。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后来的朱子和王阳

明，都围绕着这个问题有十分深入的讨论。可以说，历代儒者的思想都

是围绕这两个概念不断展开的（钱穆，２０１０：１３－１７）。性善与义内的问

题集中体现在告子与孟子的论辩里，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而且

“仁，内也；义，外也”，而孟子则成功捍卫了性善与义内的观点（朱熹，

２０１０：７）。义内的论辩肯定了裁断标准的内在性，也把“敬”这种基本的

情绪状态与之密切联系在一起。总之，在具体的仪式中，只有以敬的状

态为基底，才能引起行礼之人的安或不安的反应和自觉意识。在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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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稍微强调的是，中国礼仪的神圣性是奠定于人的性善与义内之上

的，虽然人心也被认为与天命相连，但二者并不存在一种“神圣—世俗”
的二分。相对而言，原始宗教语境下的仪式则是“神圣—世俗”世界的

非日常表现，神圣的显现通过仪式得以完成。这种神圣的结构以特定

的“宗教宇宙论”为基础，礼仪中的人只能等待神显的降临，非礼仪下的

日常生活则很难称得上有神圣性，人通过不断仪式化而赋予日常生活

以意义（伊利亚德，２００８：１－２８）。在中国的礼和日常生活中，意义是在

不断而持续的反省中显现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对“心”的实

践主体地位和自觉能力为何如此看重。
具体说到礼文的表达方式，则有“否定”“肯定”“先否定，后肯定”和

“先肯定，后否定”等形式。限于篇幅，我们以“先否定，后肯定”的形式

来分析。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

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

拱手，先生与 之 言 则 对，不 与 之 言 则 趋 而 退。从 长 者 而 上 丘

陵，则必乡长者所视，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

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

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毋践屦，毋踖席，抠
衣趋隅，必慎唯诺。

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虚坐尽后，食坐

尽前。坐必安，执尔颜，长者不及，毋儳言，正尔容，听必恭，毋
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

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见同等不起，烛至起，食至起，上

客起，烛不见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
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

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
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男女异长，

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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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若使人于君所，则必

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
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

以为父尸。为 君 尸 者，大 夫 士 见 之，则 下 之。君 知 所 以 为 尸

者，则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史载笔，士载言。前有

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

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
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
各司其局。

临祭不惰。祭 服 敝 则 焚 之，祭 器 敝 则 埋 之，龟 荚 敝 则 埋

之，牲死则埋之。凡祭于公者，必自彻其俎。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

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
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
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
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这些经文涉及君臣、师生、长幼等关系，包括日常琐事、祭祀、出征

等情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处理与家人、朋友、
领导的关系，以及各种工作方面或人情方面的事务。这些经文既涉及

人交往的实际过程和行为准则，也涉及交往时投入的情感。我们看这

些经文，有一个基本的感受，那就是文学性很强。这种文学性的表达并

不只是一种文法修辞，而是重在表现人在礼仪中的情感状态。比如这

一条：“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

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

勿遂。毋践屦，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礼中之人的姿态和心态

历历在目。这种充满动态和情感的描述，所传达的却恰恰是一种礼仪

规范，这是《曲礼》最为明显的特色。再比如：“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

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虽然说

的是如何给领导和父亲提建议，但不是简单地秉持某种客观对错的标

准，抽象成对立的两方代表是非进行论辩，甚至怒目相向（至少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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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人不是用这种方式提建议的），因为提建议本来就是人日常交往的

一个部分，不能抽离出日常生活的结构而抽象地提建议和辨是非。《曲
礼》的这种描述，是对抽象规范的“具体”描述。给领导提建议，如果事

关重大而他实在听不进，大可以不参与其中。但如果对象是父亲，他不

听，你心里特别担心又无能为力时，那么就哭着跟随他，至少可以陪伴

左右，化解或承担许多事情。这样做并不是说是非对错让位于人情亲

疏，“号泣而随之”本身就说明了是有是非对错的，但中国传统礼仪反对

这种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而强调在具体的生活场景和人际关系中依

从人情、人心来小心周旋。我们常说是非、对错、冷暖自在人心，这并非

用套话消解了这些价值，而是指出如果真正想要维护这些价值，就必须

用心感受才能找到价值的中道。因为日常生活的理与情总是交织在一

起，正义与情感总是联系在一起，这是它的复杂性所在。我们不能轻率

地认为这种统一在主体身上的感受能够通过一定的原理法则被一一剥

离出来，然后再进行情理的分析、权衡与取舍。事实上，只能靠这个行

动主体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出新的境况，才能调和内在的矛

盾，就好像舜“窃负而逃”那样。还是以此为例，如果我们为了某个抽象

的是非观念，最后引起了父亲的痛苦，或使他受到惩罚，那显然我们并

不能无动于衷，必然也万分痛苦。所以，这种礼之文学性并不是出于某

种超验性的体验，而是为了表达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人情、人心和行动

者的境况。另一方面，这种“具体”的表达，也是礼所包含的规范与生活

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既然人的实践或际遇是如此复杂

和广泛，那么相应的礼的规范结构与意义结构也就是十分复杂的，因

此，关键的问题是礼作为人的日常实践具有怎样的结构？其所体现的

人之情感、意义、价值又是如何协调的？是否具有某种图式，或者某种

内含支配关系的结构图式？

为了进一步论述礼的规范与人的基本情感的关系，本文借用传统

礼学讨论中常提到的礼的特点———“节文”来做一些阐述。“节”和“文”
即兴发与节制，礼具有这两个层面的意义，礼仪过程处处展现人的情感

的节奏变化，而节文就像是这种节奏变化的指挥。《礼记·檀弓》里的

一段话最能体现这一点：“礼有微情者
獉獉獉獉獉

，有以故兴物者
獉獉獉獉獉獉

。有直情而径行

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
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

獉獉獉
，斯谓之礼
獉獉獉獉

。”（王文

·５６·

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



锦，２００３：１２９）礼既可以节制过度的情感，也能对不足的情感进行兴发。
人在实践中，感情会不断的变化，所谓“喜极而泣”“乐极生悲”，正是这

种变化的极端体现，礼则是要让人时刻处于一种自觉和清明的状态，既
不能太漠然，心如死灰，更不能迷狂，忘乎所以。同样，《孟子·离娄上》
也讲：“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

也；礼之实
獉獉獉

，节文斯二者是也
獉獉獉獉獉獉獉

；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

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王夫之，２０１１：４７７－４７８）礼

是对仁义的节文，是对情感表达的节文，节文之后才能进入一种真正的

“乐”的状态，即儒家思想家所推崇的“孔颜乐处”。所以，《曲礼》中否定

的形式表达之所以具有类似于人类学所说的禁忌的效果，正是因为其

与规范的结构相背离，从而引起不安的情绪。违背“兵车不式”，就好像

我们将还可以吃的食物丢在垃圾桶里都会引起一种因违背礼而自然生

发的不安之情，因为礼根本上是出于人情对于善和正义的敬畏之心。
人类学所强调的禁忌和礼中所说的过与不及，从否定的角度显现

出人在日常生活对于善和正义的追寻与依赖，并且揭示礼是一种实践，
这种实践激活了礼仪中人对其价值与情感的自觉。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违背礼的实践会引起人的不安，这说明敬意生发于人的

内心。正因为人心有敬，有对义的自觉，人类生活才能有秩序，也就是

说，敬与义是秩序的基础。人这一实践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复杂的

规范体系，这些体系最能展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价值与

情感。当人从礼否定的那种非礼状态进入到礼仪中，人便受到礼的兴

发与节制，人内心的意义感开始显明，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在这个过

程中真正得到敞开。下文将具体呈现人之实践所形成的日常生活的结

构与意义究竟为何。

三、人与鬼神：礼的社会性

上文试图表明礼制的基础在人心，尤其在于人的主敬，以及由此而

获得的自觉。下文将讨论礼制究竟规定了人生活的哪些方面，人的日

常行动及其伦理到底触及多大的范围，这是传统礼制的社会性所在。
礼作为一个复杂的分类体系，包括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的

礼至少包括“吉、凶、军、宾、嘉”五大类，代表了五类不同的生活场合下

的礼仪。而从礼的社会性来说，礼涉及的关系的范围又极其广泛，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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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五伦、修身的内容，也包含了鬼神。因为篇幅所限，本文以下只列

举其中的一部分文本内容为证。

表１：中国传统的礼的部分文本内容

明伦

君臣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父子
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 不 中 席，行 不 中 道，立 不 中 门，食 飨 不 为 概，祭 祀 不 为
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

夫妻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
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兄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朋友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师生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
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乡长者所视，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鬼神
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为君尸者，
大夫士见之，则下之。君知所以为尸者，则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敬身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应变

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 结 旌。史 载 笔，士 载 言。前 有 水，则 载 青 旌，前 有 尘
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
有局，各司其局。

　　之所以要把鬼神也列在社会性的范畴之中，是因为这关系到在中

国的礼文化中人如何认识其所处的现实世界，或者我们所说的社会。
就像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比清教和儒教时说的：

儒教伦理 有 意 地 让 人 们 处 于 他 们———不 管 是 自 然 生 成

的，还是由社会性尊卑关系所造成的———个人关系里。儒教

只神圣化那些由人际关系———譬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师
生、与朋友之间———所产生的人类的恭顺义务。然而清教伦

理却相当怀疑这些纯粹的个人关系是生物性的；当然，清教还

是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是要在伦理上加以控制，使其不致背离

上帝。无论在任何状况下，与上帝的关系是第一要务。（韦伯，

２００４：３２５）
韦伯在此通过宗教比较的视角指出中国传统儒教中礼的社会性，

但没有详细论述其背后的自然观、宇宙观和宗教观的基础，只是在其他

地方笼统地做了一些勾勒。其实，礼的社会性恰恰可以从人与鬼神的

关系中看出来。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在《论语》里说“未知生，焉知

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对鬼神的态度并不是将鬼神与人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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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截然没有联系的世界，也不是简单的存而不论，否则，一个非人间

力量的存在必将给人世带来紧张感。面对佛教的“有无”“寂灭”等生死

观念，宋代理学家之所以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回应，正是因为人对死后世

界的感知会深刻地影响人此世的生命状态。同样，对生的理解与感受

无疑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认识。生死、人鬼在时间上表现出

一分为二的界限，实际上二者共同构建出人们整全的生命体验，在本质

上是一个整体。儒家思想处理人与鬼神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丧礼和祭

礼里。
亲人从离世到变成我们现在统而言之的鬼神有一个过程。《礼记

·檀弓》里讲：
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王文锦，２００３：６８）
这句话描述的就是人从亲人离去之始的猛然心塞之感，转而寻之

思之不得，到最终以鬼神礼敬之这一情绪变化的过程。《礼记·檀弓》
中另有一条：

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

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

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

之，我未之能行也。”（王文锦，２００３：７８）
子贡以为送葬者当速回，不然就会耽误中午的虞祭。孔子不认同子

贡，以为送葬者的此种态度最好：送葬时以亲人待之，返回时虽以鬼神待

之，但“其反也如疑”，仍然像对亲人一样依依不舍，难以释怀。我们从孔

子对待虞祭的态度可知，礼仪不只是为了完成仪式和程序，而是要顺乎

人情和表达爱敬。读这段话，我们能想见人在亲人逝去时的无比哀痛和

不舍，以及无可奈何接受现实后进行祭奠和怀念追远的双重情感。正是

因为有那样一个似乎无法把握和敬而远之的鬼神世界的存在，现实世界

与现实的人际关系的意义才更加凸显出来，这种凸显在送葬的节点上达

到极致。所以《礼记·檀弓》引述孔子的话：“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

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王文锦，２００３：９２）意思是说，亲
人死了，如果就像对待尸体一样处置他，那人心显然很凉薄，不合常情。
反过来，如果还像对待活人一样对待他，则不合常理，因为人们已经相信

人死不复生，因此，活着的人应该以一种人与神之间的态度对待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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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檀弓》里的这些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这两句话。这种看似存而不论的态度背后是

对生死世界关系更为深刻的认识：
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

獉獉
足以

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

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

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

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朱熹，

２０１０：１２５）
这段话明确了“事鬼”与“事人”的内在精神是一体的。《礼记》中对

于生死的界限的看法是有些难以理解的，一方面生死有别，一方面生死

似乎又不是完全的隔绝。到宋明理学这里就把这个问题表达得更明确

了。事实上，这一问题自商周之际到宋明以后，一直以不同的哲学表述

呈现，最早大概与对祖先的祭祀有关，陈来（１９９６：９５－１６０）在考察这段

时期的宗教与伦理时便指出，祖先神与人的政治生活存在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则需要说明周礼到底怎样形成，以及形成了怎样

的祖先崇拜，死后的祖先神与活着的族人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事实上，
这也正是上表鬼神一栏所引《礼记·曲礼》的文本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

以为父尸。为 君 尸 者，大 夫 士 见 之，则 下 之。君 知 所 以 为 尸

者，则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这一段讲的是宗庙祭祀时怎么选择代替死者受祭的“尸”，其中有

一条原则就是以死者孙为尸，但不能以子为尸，这是因为“孙与祖昭穆

同”（郑玄、孔颖达，２００８：９６）。《礼记·祭统》对此有进一步阐释：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

而无乱也。是故 有 事 父 大 庙，则 群 昭 群 穆 咸 在 而 不 失 其 伦。
此之谓亲疏之杀也。
郑玄的注与孔颖达的疏（２００８：１８８３）都进一步突出别昭穆的作用是

明伦，以 示 天 下“亲 疏 有 渐”。因 为 在 排 序 中，父 子 昭 穆 不 同 既 能 分 尊

卑———左昭右穆，且有北向和南向的差别———又能别亲疏，此即所谓“父
南面，子北面，亲者近，疏者远，又各有次序”（郑玄、孔颖达，２００８：１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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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研究者指出昭穆制的实行正是周代宗法制的需要（晁福林，１９９５：

８８）。为了昭穆不紊，尸只能选同昭穆的孙行。而如《祭统》所指出的“父
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意思是说，父对为尸的子北而尊之，
是体现对所祭的自己的父亲的尊重，而为尸的子也从中学到事父之道

（郑玄、孔颖达，２００８：１８８１）。父子关系是人伦礼法的根基。
由此可见，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与前代相比，周礼更加突出礼

的人文性（陈来，１９９６：１－１６），因而祭祀之礼与宗法的关系更密切，死

后世界与生的世界的关系也更密切。这种看待人与鬼神的关系的方式

显然是将生生的结构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宋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论证生死与鬼神的问题。但在商周时期，这种人文思想和宗教思想是

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凝固在礼仪中，仍然是一个需要再仔细研究的问

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与鬼神的关系是理解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视角，
甚至可以说前者就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环节，因为人在生时必定要处

理好对死的认识。所以，死的存在加深了我们对生之命运的认识，使我

们更能保持敬的姿态。周礼的世界始终是一个人、鬼、神和祖先同在的

世界，不宜将周礼看成一个完全世俗理性化的体系。在周礼中，人的敬

意与自觉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自觉，同样有人对整个天地宇宙的一种自

觉。前文强调人在主敬状态下能在礼中达到内心感受的清明，那么，人
在主敬状态下对于这些超验世界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只有仔细去理

解人与鬼神的关系，即理解鬼神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也即理解社会与政

治的神圣性基础，才能不简单地将其称为“入世神秘主义”。
《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正是因为祭礼触及上述所

言的礼的一些根本问题。从相似的逻辑看，丧礼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因为礼的社会性最集中表达在丧礼里面，丧礼是一个交汇点，以下

文为证：
天道至教，圣 人 至 德，著 在 六 经。六 经 同 归，其 指 在 礼。

礼有五经，本在丧服。盖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圣人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因人性所固有而利导之，使尊卑、贵贱、长幼、亲

疏、外内，合敬同爱，以相生相养相保，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

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以协乎天地之性。是谓礼之大经。自

伏羲氏继天立极，作八卦，别男女，正夫妇，定父子，立君臣，别
人类于禽兽，变草昧为文明，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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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帝明王相继，世 守 其 道，而 为 之 节 文，以 修 身 及 家，平 均 天

下，至周公而其制大备，至孔子而其义大明。故《易》，礼象也；
《书》，礼政也；《诗》、《乐》，礼情也；《春秋》，礼法也；《孝经》，礼
本也；《论语》、《孟 子》，礼 微 言 大 义 也。故 天 经 地 义，圣 教 王

政，备在六经，而礼者，六经之体也。礼之大目，吉、凶、宾、军、
嘉，见于《周礼·大宗伯》所掌。威仪三千，事为之制，曲为之

防，弥伦天地，经纬万端，而大义有五。以今十七篇考之，《士

冠》、《士丧》、《既夕》、《士虞》、《特牲》、《少牢馈食》、《有司彻》，
明父子之伦，亲亲也；《士昏》明夫妇之伦、妇事舅姑之礼，男女

有别，以成亲亲也；《燕》、《大射》、《聘》、《公食》、《觐》，明君臣

之伦，尊尊也；《乡 饮 酒》、《射》、旅 酬 序 齿，明 长 幼 之 伦，长 长

也；《士相见》明朋友之伦；《乡饮》、乡射兴贤使能，贤贤也。而

《丧服》一篇，三纲五伦一以贯之，故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

也，男女有别，此百世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天下之达道五，
亲亲之杀，尊 贤 之 等，礼 所 生 也。三 代 之 学，皆 所 以 明 人 伦。
冠、昏、丧、祭、聘、觐、射、乡，伦 理 之 至 教，爱 敬 之 精 义，总 会

于丧服，故先王修身治天下之道在礼，而丧服者，又礼之本也。
（曹元弼，２０１７）
因为亲人的离世，所有的情感处在一种“丧”的状态，也就是遗失在

那个并不十分确知的世界的状态。这种“丧”就像是留白一样强烈地凸

显现实社会生活这一画卷的内容。因为丧礼成了死者与现实社会的最

后告别，同样也是生者最后一次与死者的交接，因此，丧礼便成了死者

生前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聚会到一起的场合。正如前文所说，在生死的

临界点，在生的秩序转化为未知的秩序的临界点，人的敬意与真实情感

都被兴发出来。这两重原因促成丧礼成为最能透视人之社会生活的结

构与意义的礼仪性时刻。这种“丧”之变故是人在天地之间最大的节点

性的变故，引起的是人的哀伤之情，虽然最终会“节哀顺变”，但处于生

命的大变故时情感会自然地兴发流露。这种哀情不是人性的某种机械

式的构成元素，而是一种在变动处流淌出的情感，这种哀伤本身正是人

对于某种变故与转换的深切体认，所以，在丧礼的哀情中，人对逝者所

有的情感与回忆被激发。
故而曹元弼（２０１７）才有“礼在五经，本在丧服”和“丧服一篇，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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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伦一以贯之”的说法。他所说的“威仪三千，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弥

伦天地，经纬万端，而大义有五”，其中“威仪三千”，在中国传统礼学中

即指“曲礼三千”，指的是日常生活的微文小节，《曲礼》一篇正是这类礼

的首篇，另有《少仪》《内则》《玉藻》等等（朱彬，２０１０：１）。而“大义有五”
指“亲亲、尊尊、男女有别、长长、贤贤”这些“非从天降、非由地出”的人

之常情。因而可以说《曲礼》的礼仪绝对不是一种平庸的习俗或繁琐的

陈规，而是一种具有礼情的人的生活实践，是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生活世

界中的行动。从上面的讨论可知，虽然机缘有变，生死有变，但社会背

后的大义不变。生死的界限恰恰突显了生的意义和我们身处的社会的

神圣境况，因此，丧礼才在传统社会“养生送死”的礼文化基调里具有尤

其重要的意义。

四、人与社会：礼的“社会—时间”结构

周礼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人文性，通过对周礼“鬼神观”的简单勾

勒，我们看到这种人文性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完备的“宇宙论”基础。
所以前面两部分是要说明，礼制的核心在于人的自觉和意义感，人的意

义感的核心在于此生的社会生活。反过来说，人的社会性对于人而言

是有神圣意义所在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到此，我们便回到社会学的

经典研究领域，即有关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近年学界又再度发现“差序

格局”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概念是以传统中国的宗法结构为

蓝本，表达了传统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亲亲原则，只不过忽略了尊尊

原则（吴飞，２０１１）。进一步的研究则指出，“差序格局”暗含的传统宗法

制主要是通过“尊祖敬宗”而达到“明人伦”的目的，其所展现的结构图

式可以笼统地称为“尊尊统亲亲”。“亲亲”与“尊尊”的关系是人伦，或

者说社会关系的 核 心 要 义，背 后 体 现 仁 义 的 情 感，正 如 周 飞 舟（２０１５：

４７）所说，“在社会结构中，‘仁’与‘义’表现为亲亲与尊尊之道。中国传

统社会的繁文缛节 并 非 只 是 象 征 性 的 压 抑 个 性 和 激 情 的 社 会 控 制 手

段，它 也 是 一 种 人 在 社 会 中 达 到‘情 深 而 文 明’的 文 质 彬 彬 的 生 活

之道”。
由“差序格局”引出的研究非常广泛，已经涉及非常具体的宗法关

系、爵尊、法律与公共性等问题，这是因为“差序格局”及其引出的礼制

问题是具有社 会 总 体 性 的 问 题。从 相 关 研 究 中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两 点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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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一，这些日常的人伦结构是和人的情感与意义紧紧关联在一起

的，具体可见上述研究；第二，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反命题，即人赋予情感

与意义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身有一定结构图式。对此，近代学者的研究

最有说服力，王国维（１９５９：４６２－４６３）在《殷周制度论》中考证两代礼制

时说道：“丧服 之 大 纲 四：曰‘亲 亲’，曰‘尊 尊’，曰‘长 长’，曰‘男 女 有

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恩而无义，而丧服之统紊矣。”并提到尊

之统与亲之统的复杂关系。费孝通的早期思想最能代表以新学，尤其

是现代社会科学为主的观点，认为亲属扩展式的社会难以脱离自私与

狭隘而形成公共的道德。不过，他晚年经过反思放弃了这种观念，并且

认为亲属关系的推己及人最能体现儒家传统礼制的社会学思想（吴柳

财，２０１６：１１７－１３５）。因此，综上所述，“三纲五伦”是中国传统礼制的

结构。前表所引《曲礼》的条文也是集中在“五伦”的范围内。在中国传

统的文化语境里，这一结构是非常显明的，大量的蒙学读物都是以“明

伦”为首要内容，诸如朱熹编的《小学》，以及我们熟悉的《三字经》《弟子

规》无不如此。这结构背后的大义主要就是“亲亲”与“尊尊”两维，日常

生活的结构通过“尊尊统亲亲”得 到 确 立，其 内 在 精 神 是“仁 义”（周 飞

舟，２０１５：３１－４０）。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充分，本文在此就不再

展开。但问题的复 杂 性 在 于，结 构 图 式 本 身 是 扁 平 的，经 过 抽 象 和 压

缩，任何图式都不能直接等同于事实本身，这些图式化的表达只有重新

被理解、感知和激活才能真正有伦理与规范的效用。而要激活这些有

关人伦和社会的图式，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要将其放在具体的主体实践

过程中，放到具体的时间意识中。
时间性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费孝通（２００９：

４８７）早前曾受到派克等的影响而写下过这样的话：
我不太看得惯现在那种只知道此时此刻的人。把此时此

刻当作存在是虚幻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中本身就累积着人

宇宙原始时起一直进化到现在的整个历史，而且这一举一动

又就在决定我们无穷继起者的运命。
这种说法是当前社会学所特别熟悉的表达范式：每个人的生命时

间被纳入历史 的 架 构，进 一 步 转 化 成 社 会 结 构 的 一 部 分。在《生 育 制

度》一书中，生育被认为是社会———个人生命所将融入的历史（时间长

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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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研究则透视出社会学对时间的另一种更具深度的观察。
通过对海德格尔、福柯、戈夫曼等的现代哲学与社会学传统，尤其是互

动论传统的梳理，吉登斯提出一种更加复杂的时间观念。在他看来，时
间是社会构成或者社会互动不可或缺的要素。他指出有三种时间：日

常体验的绵延（可逆时间）、个体的生命跨度（不可逆时间）和制度的长

时段（可逆时间）。时空关联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根基，而不只是塑

造出社会活动“边界”的东西（吉登斯，１９９８：１０２－１０３）。时间在参与社

会构成时既可能体现为重复性的日常，也可能表现为权力与纪律的控

制（吉登斯，１９９８：２２８－２２９）。吉登斯一直在提醒读者的是时间作为社

会构成的要素并不是作为一种宏观社会构成的变量而存在，时间是从

微观的互动 和 情 境 中 参 与 社 会 的 构 成。另 外，宗 教 史 学 者 伊 利 亚 德

（２００８：３６５－３８１）指出，宗教的神显时间具有特殊的结构，包括非均质

性、周期性等，而且还指出仪式与时间有重要关系。在社会人类学的传

统中，有关生命史的研究更是本文所要借鉴的方法。生命史的研究方

法认为，在生命的转变时期，有相应的仪式可以称之为“过程的仪式”。
生命史的方法虽然是以个人的生命为主体，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个人

的关系必然由亲至疏，从小团体到大团体（林耀华，２０００：１０７－１０８）。
以上研究对于时间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反观礼仪过程中的时间：不

再把时间当成一种物理变量，而是当成主体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构成要

素。从《礼记·曲礼》来看，我们可以把时间分成三类：一天、一年和一

生。前两个看似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物理时间，其实，在礼的实践中，它

们已经被转化为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的统一表达。所谓一生，即是一

个成己的时间，体 现 了 人 的 主 要 生 命 历 程，诸 如 生 死 病 死。婚 丧 嫁 娶

等。限于篇幅，表２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以“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一条为

例，此条所言是人子事亲的礼数：冬天要为父母保暖，夏天要清凉，晚上

要铺床，早上要问安。注家解释“冬温夏凊，是四时之法；昏定晨省，是

一日之法。先昏后晨，兼示经宿之礼”，“温、凊、定、省，虽有四时一日之

异，然一日之间，正当随时随处省察其或温或凊之宜也”（孙希旦，２０１５：

１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礼仪特别注意时间变化，日常实践围绕

昏晨和四季的轮转，以及围绕活动与休息的规律展开。注家解释说，这
些时间点只是作为代表，其实，作为人子，无时无刻都应该体察照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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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所以，时间与有节点但连续的生活体验相联系。人必须时刻保持

对时序的敏感，对于这种时序的无视或违背会引起人的不安。

表２：日常的礼仪性时刻

一天 一年 一生（婚、丧、嫁、娶等）

凡为人子之 礼，冬 温 而 夏
凊，昏 定 而 晨 省，在 丑 夷
不争。

凡为人子之 礼，冬 温 而 夏
凊，昏 定 而 晨 省，在 丑 夷
不争。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 十 曰 弱 冠。
三十 曰 壮，有 室。四 十 曰 强，而
仕。五十 曰 艾，服 官 政。六 十 曰
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 传。八 十
九十 曰 耄，七 年 曰 悼，悼 与 耄，虽
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

夫 为 人 子 者，出 必 告，反
必 面，所 游 必 有 常，所 习
必有业，恒言不称老。

国君春田不 围 泽，大 夫 不
掩群，士不取麛卵。

为人 子 者，父 母 存，冠 衣 不 纯 素，
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

岁 凶，年 谷 不 登，君 膳 不
祭 肺，马 不 食 谷，驰 道 不
除，祭 事 不 县，大 夫 不 食
粱，士饮酒不乐。

名子 者，不 以 国，不 以 日 月，不 以
隐疾，不以山川。男女 异 长，男 子
二十，冠而字。父前子 名，君 前 臣
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人一生的时序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

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

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

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是《礼记》所表达的人的生命周期。人从出生，

经过弱、壮、强、艾、耆、老、耄、期，在这样一个周期里人的身心变化与其

能承担的事情是相配合的，到百年就算功德圆满了（孙希旦，２０１５：１７）。

我们能看到礼中有大量关于不同年龄的人的礼仪实践，即使像我们现

在通常认为的纯粹文化性的婚丧嫁娶，也都有十分明确的年龄规定，以
及上面说的“一日”与“四时”的时间规定。时序性不只是意味着人被动

在某个时间点付出某种行动，还是处在某个时点人的主动感应，从而作

出相应的实践。因此，人在每个节点的转换时，会有特定的仪式，诸如

冠礼、婚礼等。

我们可以看到，礼中的时间具有一种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高度

统合，可以说，人的实践在最大程度上配合时序的变化而一点点将时间

内化到人的实践体验中。问安的行为常常成为早晨的象征，开始结婚

生子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代表人已成年，这比单纯的年龄刻度更有象

征意义。这种内外合一的时间感不具备我们现在熟悉的钟表计时的那

种数字感，而具有一种实践过程中的感受性。时间具有一种绵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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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性，无论是前面提到的亲人丧葬仪式中从“充充如也”到“廓然”的节

奏变化，还是苏轼诗中所表达的“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这种感受的时间通过礼仪中人的情绪表达出来，以感通的方式沟通了

内外，形成一种心与物游和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时间性并不单纯是

一种客体化的或外在的时间参照系，而是仪式本身的一种情绪性。这

种情绪性附着于事，随着时间流动洋溢出来。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内

外合一式的时间秩序，我们就很可能生存于另一种境况之中。在那里，
“社会”本身规定了生活的目的，然后以一种精确的物理时间均质化和

恒定化地约束个人，社会时间与物理时间合谋构筑人的历史与命运，这
正是电影《摩登时代》中所展现的现代工厂的时间感。

这种通过内外相感通而合一的时间性具有深刻的内涵，涉及人们

对于人性与时运、个人与天地的关系的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强调的是人

与时的内外相和的关系。《礼记·乐记》对这种内外相感而达成和谐的

秩序关系，表达最为充分：
人生而静，天 之 性 也。感 於 物 而 动，性 之 欲 也。物 至 知

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于外，不能反躬，天
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

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诈伪

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
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

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

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

獉獉獉獉
，道

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

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

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王文锦，２００３：５２９－５３０）
人的天性禀赋具有与物感通的能力，所以，对于天地间的时序变化

和阴阳交替，人都有所感通。不仅如此，在与外物相感时会产生特定的

好恶之情，礼与乐正是先王根据人在感通过程中情性的变化而制作。
这里有两个社会学也在关心的问题：在研究人与他者互动时，如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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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感通的层面；在现代社会一种越来越纪律化的时间感，甚至是一种无

时间性的感受下，社会学如何重新把时间纳入秩序的要素，并且于外在

时间与内在时间中找到一个秩序的标准。
社会或人伦关系以及时间性是人生命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由上文

可知，二者并不能独立抽象地存在。人伦关系的互动在一定的时间内

发生，时间也在特定的互动中被感知与形成。这种时间既有自然的属

性，更有社会的属性，人将这两种属性统合在一起。所以，人伦关系在

时间中展开，在时间中表达，礼仪性的时刻是人伦关系最为重要的表达

时点。礼仪过程是最具感受性的时刻，也是最为神圣性的时机。这种

感受的深刻性 与 复 杂 性 总 汇 于 人 的 内 心。人 以 一 己 之 躯 交 接 天 地 万

物，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不舍昼夜”的时间之流。在这种交接过程中，人
并不是某个外在目的的工具，而是主动与外界感通交流，形成文明的生

活状态。中国诗 乐 传 统 里 所 说 的“摇 荡 性 情，形 诸 舞 咏”（钟 嵘，１９９８：

１５）最能表达人之性灵以一种文明形式所生长的状态。
礼的“社会—时间”结构传递出人生活世界的基本样貌：人在特定

的时间与特定的人或事打交道，在互动中兴发出特定的感情。这种感

情随着互动的加深而加深，随着互动的转换而转换。人与人的互动总

在不断交互和推展，人与事也在因缘际会之中，感受也因此在这种互动

所生成的时间流中不断相生相转。生育、嫁娶、再生育所形成的人伦关

系循环式接力的完成才是人生时间性被完成的标志，“宗法制”把祖孙

三代看成一个比较基本的结构单位，正是有对这一“社会—时间”结构

的考虑。同样在与各种人、事、自然风物的互动中，时间在绵延的情绪

中流溢出来。这种“社会—时间”结构不是均质的，不是单线的，而更像

是一种循环、嵌套与遇合的结构，具有音乐性和诗意性。人在这个过程

中的复杂情感体验才是社会生活最真实的本质。《礼记·曲礼》正是从

各个方面展现人日常生活的“社会—时间”，因而它所表达出的社会生

活并不是那么僵硬与刻板，而是总能引起人的同感，兴发人的体验，通

过文学性的表述对人的社会生活做了一番最亲切和精准的刻画。

五、余论：礼情作为人与社会神圣性的表现

费孝通在他的文字里经常强调生活中处处是田野，意在教导我们

社会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回到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义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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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依然在不断补课，提出扩展社会学研

究的界限，要把“心”和“天人关系”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并且在追问

陆象山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究竟何义时，提出了“将心比心”的
研究方法（费孝通，２００３：５－１６）。费孝通告诉我们，理解社会，必须要

对人心有深度的感通与体会，而要有此感通与体会，首先自己的心就必

须是活泼的。
本文通过对《礼记·曲礼》以及相关礼学文本的尝试性讨论，试图

从礼仪过程的角度加深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首先，社会本身不能离

开一种基本的神圣感的意识，“社会”这个概念本意是指关系，而这种关

系从来都是广泛的（威廉斯，２００５：４４６－４５２），尤其不能脱离神圣关系。
神圣感并不一定来自于神圣与世俗的两分，中国的礼表达的是人日常

生活中的基本情绪，这种情绪的神圣性主要来自于对天地（世界）的感

通，以及在生死对照下显现的对生的爱与敬。礼仪过程中体现的节奏

和情绪代表了格尔茨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看似无关紧要，却又深深影响

我们认识自己的实践方式。其次，从礼的角度进行社会学研究，能将人

的实践感最大程度地揭示出来。社会学虽然研究人与人的交往，但交

往的主体———人———却常常被这一学科过度简化，比如，功能主义化和

机械化。再次，这也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社会结构或制度的理解。结构

与人的实践相关联，而实践既关联着社会关系，也关联着时间，这种“社
会—时间”结构是人生命历程的核心。人心是活泼的，人与人的相感通

和将心比心使关系得以发生，结构得以生成和维持。人天生所具有的

社会性正体现在人心与外界自觉而有意义感的交接这一自然的伦理行

为中。人不是被结构束缚或驱动的甲虫，也不是只能拥有自我的孤独

个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日常生活背后的根本意义感是仁义与生

机。而社会秩序的生成正是源于人内在的敬意与对义的自觉。最后，
礼的核心精神是启发人的内心感受与主体自觉。在礼仪中，人的自觉

意识最容易被激活。所以，与其说《曲礼》展现的是常人的日常状态，不
如说它展现的是常人向往的礼仪境界，只有日常生活真正达到礼仪所

规定的样子，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才会随着人的自觉一同回归本真

的状态。所谓“情深而文明”，说的正是在人心自觉，回归天性时，日常

生活的结构与意义也像明月一样从云雾走出，变得明亮。从礼学的视

角对社会进行理论研究和表述，首先并不在于进行知识上的全面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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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把握，而是通过感通的实在与扩充达到认知的目的。如果只是单单

依靠逻辑与实证的把握，虽然可能形成一个有关社会的完整和严谨的

系统性知识，这一知识与社会事实本身的对应关系却无法言明。礼的

根本精神在“主敬”，正好可以弥补上述意义上的社会研究的不足。
中国礼文化非常发达，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力图将人的生活全

面提高到一种礼之境界，而这样一种提升正是“文明”原初的含义。礼

仪的存在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社会”本身有合礼与不

合礼的明暗两种状态，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的理解。“社会”
和人一样，本心都可能晦暗不明，需要被点亮，所以，对中国传统礼仪的

具体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构建中国自身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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